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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黠以獎代繳須然其梓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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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名印備賣後方給銀請發 
究義爲彙出將能每五來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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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校
爲
陶
冶
人
材
之
工
廠
・
人
材
爲
救
國
之
要
圖
。我
偽
胞
工
商 

海
外
，遠
離
宗
邦
・
青
年
子
女
・
類
皆
缺
乏
祖
國
文
化
・
苟
不
設
爲 

學
校
以
教
之
・
則
日
久
日
暫
而
忘
其
所
自•
其
危
險
全
爲
萬
分
，■ 

本
校
爰
誤
斯
旨
・
以
祖
國
文
化 
栽
培
僑
界
子
女
・
開
辦
以
來
・
肄 

業
本
校
者
・
各
姓
都
有
・
成
績
昭
著
，僑
界
稱
許•
如
如
近
年
因
受 

Ht
界
經
濟
恐
慌
影
響
・
經
費
诗
虞
捉
衿
肘
見
・
荀
不
設
法
籌
措
・■ 

以
資
維
持
・
具
勢
將
有
爵
宮
鞠
爲
茂
草
之
嘆
・
斯
豈
育
材
救
國
之 

微
薄
乎
・
同
人
等
有
鑒
於
此
・
爰
集
會
議
・
共
圖
補
救
・
因
發
行
有 

獎
義
券
・
向
各
昆
仲
暨
各
僑
梓
勸
銷
・
・
以
期
集
腋
成
裘
・
共
襄
義 

舉
・
願
我
昆
仲
暨
各
僑
梓
，本
平
日
愛
鄕
愛
國
之
熱
忱
・•
踴
躍
購 

銷
・
則
本
校
靈
光
歸
然
・
而
莘
莘
學
子•
亦
受
賜
多
矣
・ 

謹將獎義券簡章列左 

此
券
名
爲
有
獎
義
捐
券
乃
屬
培
養
人
材
之
性
質
所
得
之
欵
以 

貳
成
五
歸
代
理
沽
费
人
以
三
成
七
五
歸
文
彊
學
校
爲
經
費
以 

三

成

七

五

預

獎

— 

㊁
預
定
發
獎
券
六
萬
條
每
條
沽
銀
五
毛
共
銀
叁
萬
元
所
有
沽
得 

之
欵
盡
貯
滿
地
可
銀
行
候
至
開
獎
時
照
數
分
配

㊂
獎
格 

第
壹
名
獎
銀
七
千
元 

第一 

第
三
名
獎
銀
七
百
五±
兀 
第 

第
拾
壹
名
至
第
五
十
名
每
名
一 

第
五
十
一
至
第
壹
百
名
每
名
‘ 貳

名
獎
銀
貳
千
元 

名
至
第
十
名
每
名
獎
銀
五
士
兀 

獎
銀
壹
拾
元

獎
銀
五
元

者
决
照
原
定
獎
格
給
獎
倫
沽
不 

當
按
沽
出
之
券
額
成
數
給
獎
之 

月
廿
日
正
午
在
黃
江
夏
總
堂
開 

視
歡
迎
僑
界
參
觀
用
文
彊
學
校

㈣
開
彩
時
如
沽
足
券
額
陸 

足
券
額
或
沽
過
額
者
其 

@
訂
定
於
中
華
民
國
什
二 

獎
開
獎
時
招
集
全
體
職 

初
等
班
學
生
拈
票
以
撞 

㊅
凡
獲
獎
首
、貳
、
一
、、名 

下
者
則
登
於
報
章
發
表

報
知 

報
章 

對
符

其
餘
四
名
以

發
表
後
自
行 

符
合
憑
票
支
給 

領
獎
者
則
將
其 

其
獲
獎 
之
號
數

一
獲
獎
人
當 

寄
來
領
獎
一 

獎
而
又
不 

教
育
經
費
一 

一
章
表
揚
以
一

將
券
夾
」 

個
月
內. 

學
校
必 

名
籍
貫

4

函

主
任
• 

愼
余 
副
紀
杰

文
書 

儉
傳 
副
錦
帆

交
際 

洽
昌
副
灼
世

董
事

蘭
玉
，文
甫 
樹
鄭 
惠
民 
昭
鵬 
錦
成 
冠
德 
源
昭

司
庫 

監
督 

核
數

昭5
 
副 
昂
湛 

滑
世 
副 
公
禮 

紀
堯 
副
祖
德

煥
劍 
樹
柏通

訊
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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罡
坤
黃
江
夏
總
堂
附
設
文
彊
學
校
發
行
獎
義
券
辦
事
處
敗 
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六
月
三
日

，賊兵七名中暑韻命 

東
京
三
日
電
•
一
駐
本
京
陸
軍
第
一
團
兵
士
，。昨 

在
富
士
山
麓
操
演
 
C
時
適
盛
暑
 
一
央
士
在
日
光 

下
演
習
登
山
術
。
當
塲
中
暑
殖
命
者
七
名
 

患 

病
者
二
百
五
拾
餘
名
"
，有
数
百
人
中
暑
後
倒
塲
 

。
昏
迷
不
省
人
事
。
邇
來
本
京
潮
濕
與
暑
熟
異
 

常
：
爲
劣
年
所
僅
見
，、

■
歇罅否認脫離天主教會"丁 

柏
林
二
日
電
。
比
來
有
等
人
造
謠
謂
本
京
內
閣
 

總
理
歇
罅
將
脫
離
天
主
教
會
而
攻
入
德
國
之
國
 

家
新
教
會
"
，是
日
本
京
當
軸
已
正
式
否
認
此
說
 

ny
,1 0

❽
振
章
兒
摩
托
公
司
之
貨
車
、、免
除
損
壊
、、而
又 

•
經
濟
、、在
卑
詩
省
之
華
僑
、、許
多
曾
購
用
之
者 

•
無
不
知
之
、、此
即
爲
本
車
之
最
大
介
紹
、、振
拿

兒
摩
托
公
司
、爲 W
界 

最
大
製
造
家
、請
認
其
 

名
與
商
標
、便
令
汝
確
 

信
其
貨
真
價
實
、.典
乎 

交
易
公
平
、

振
拿
兒
摩
托
M

版
啟

线
一̂

^

位
。

卡
技
利
華
僑
公
立
學
校
籌
捐
經
費
委
負
會
謹
啟 
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六
月
拾
六
日

又
以
現
下
世
界
不
景
氣
之
影
响
。
經
濟
困
乏
者 

。
佔
其
泰
牛:
且
今
日
歸
國
僑
胞
。。因
地
理
上 

關
係
一C
每
多
從
雲
高
華
出
口
。。致
本
會
館
頼
以 

維
持
醫
院
經
常
費
向
歸
國
僑
胞
徵
收
之
出
口
票

穌俄又與七國簽非攻約

一馮又派有代表 
廣州。。極力宀 一 

堅决抗倭。。不 。.聞已抵
倫
敦
三
日
電
。：出
席
本
京
世
界
經
濟
大
會
之
穌 

俄
政
府
外
交
部
長
烈
蘊
那
夫
：
是
夕
在
本
京
與 

阿
富
汗
。因
斯
冬
尼
亞
。辣
維
亞
。波
斯
。波
蘭
。。 

羅
馬
尼
亞
土
耳
其
。等
七
國
代
表
簽
非
攻
約; 

•
俄商務委員被日賊毆傷 

東
京
四
日
電
。。駐
本
京
之
蘇
俄
政
府
商
務
委
昌 

。。苟
直
拖
夫
。。是
日
返
其
辦
公
室
時
：
爲
一
不 

知
姓
名
之
倭
獸
放
槍
射
擊
。。槍
响
後:
又
有
僕 

獸
六
隻
接
踵
而
至}
闖
進
該
辦
公
室♦.
將
苟
直 

拖
夫
氏
毆
傷;
倭
獸
警
差
聞
耗
馳
全:
始
將
荀 

直
拖
夫
救
護
出
險
；
幷
將
該
六
隻
倭
獸
逮
案
。 

查
兩
年
前
曾
有
蘇
俄
商
務
委
員
一
名
在
本
京
爲 

倭
獸
槍
擊
？
致
負
重
傷
云
。0

•
美飛行家在粤遇險殡命 

香
港
三
日
電
、是
日
本
港
接
訊
。一
謂
美
國
飛
行 

家
狄
地
氏
在
廣
州
市
殖
命
。一
狄
地
氏
被
聘
在
廣
一 

州
市
爲
空
軍
教
練
官
；
其
殖
命
之
理
由
。. 
爲
駕 

駛
新
購
美
製
飛
機
壹
架
。以
便
表
示
該
新
機
飛 

行
能
力
。
不
知
何
故
一
。該
機
忽
墜
下
於
地 
伊 

遂
遭
跌
斃
云
。。

■
蘇
俄
政
府 

允懲戒槍斃日賊之人 

東
京
四
日
電
。。是
日
據
駐
基
京
麻
俄
大
使
之
代 

言
人
宣
稱
。日
前
有
倭
獸
漁
夫
三
隻
在
俄
屬
阿 

里
加
海
岸
爲
蘇
俄
防
軍̂
 斃
。。此
案
可
以
和
平 

了
結
。。因
蘇
俄
政
府
已
允
懲
戒
此
案
兇
犯
云
。 

查
當
日
該
倭
漁
夫
三
隻
被
鎗
斃
之
理
由
。。爲
彼 

等
乘
船
闖
進
穌
俄
領
海
後
。。行
距
岸
不
遠
：
防 

軍
疑
其
有
別
項
陰
謀
，。故
發
蹌
轟
殺
之
。。有
人 

信
得
日
賊
對
此
案
頰
爲
憤
激
二
故
今
日
有
毆
擊 

駐
本
京
穌
俄
商
務
委
員
苟
直
拖
夫
氏
之
案
發
生 

•
國聯擬派「大使」至華

▲
助
中
國
整
理
庶
政

日
內 S
 三
日
電:
是
日
國
際
聯
盟
會
當
軸
一
。似 

將
整
理
中
國
之
財
政
責
任
負
諸
其
身
。
因
盟
會 

今
日
組
織
一 
特
別
委
員
會-
以
備
研
究
增
助
中 

國
之
方
法

C
盟
會
當
軸
爲
此
事
將
邀
美
國
與
之

色內戰。。

而
大
减
。。

基
以
上
情
形
。。本
會
館
財
政
之
困
難
。。自
可 

想
見
一
。然
本
會
館
爲
華
僑
最
高
機
關
。，若
壹
旦 

無
法
維
持
。。不
獨
對
于
教
育
醫
院
種
種
善
舉
。。 

因
而
中
止
。
卽
我
華
僑
此
後
亦
無
領
導
機
關
。。 

以
處
於
次
殖
民
地
地
位
之
中
國
民
族
。，已
到
處 

遭
人
白
眼
一"
橫
加
排
斥"
。若
復
弁
此
領
導
華
僑 

團
結
之
機
關
。。而
亦
無
形
消
滅
。
則
此
後
我
華
一

蔣介石反對抗賊。。故 

能不先討蔣。，而後圖 

賊。。欲廣東方面二,帮 

其藉勢攫取地盤。。

之
受. 

本會一

1
。寧
堪
設
想
。。

上
雖
日
域
多
利
中
華
會
館
。。然

紫

夷
孜
其
實
際
：
不
啻
爲
全
加
華
僑
之
最
高
機
關

。
。
蓋

排
華
；
以
卑
詩
省
爲
最 
。而
本

會
館
處
卑
詩
省
會
所
在
地
。。每
有
苛
例
發
生
。。 

本
會
館
首
當
其
衝
”。起
而
興
之
抗
爭
者
。。亦
每 

以
本
會
館
爲
之
先
導
。。前
者
數
次
之
抗
爭
苛
例 

，。可
爲
明
證
。。

至
本
會
館
附
設
之
中
華
醫
院
。。現
留
醫
者
數 

.
十
人
。。此
數
十
名
老
病
之
僑
胞
。。或
來
自
錦
碌 

一。
或
來
自
卡
加
利
。或
來
自
當
近
。。或
來
自
其 

他
各
毋
。。或
則
年
老
不
能
操
作
者
。。或
則
染
病 

無
欵
醫
治
者
。。本
會
館
居
之
養
之
。。又
從
而
醫 

治
之
。。曾
無
以
其
來
自
外
埠
而
有
所
歧
視
：
亦 

不
以
其
無
醫
藥
費
支
給
而
特
別
看
待
。C
一
視
同 

仁:
慈
悲
爲
念
。。試
問
日
供
給
此
數
拾
名
貧
苦 

年
老
之
病
僑
。。爲
款
幾
何
。。本
會
館
一 
方
面
收 

入
大
减
。二 
方
面
擔
負
日
增
。C

雖
工
作
人
員
之 

工
金
。
能
力
求
緊
縮
。。但
此
必
須
之
醫
藥
費
。。 

無
可
輕
减
。(
籍
日
能
减
輕
。。是
無
異
坐
視
僑
胞 

之
染
病
待
死
。。不
予
以
施
救
也
。.。而
謂
以
慈
善 •

我國沿海之旅客飛行

▲
飛
机
將
開
始
載
運
乘
客
來
往
滬
粵 

東
京
三
日
電
。C
本
京
外
務
省
是
日
接
飢
云
。。中 

國
海
岸
上
海
與
廣
東
間
。。將
於
本
月
七
日
開
始 

用
飛
机
載
運
乘
客
往
來
。"
不
久
中
國
航
空
公
司 

將
用
飛
机
載
運
乘
客
來
往
上
海
與
四
川
間
。。 

•
高麗洪水爲患

高
麗
漢
城
三
日
電
。
自
六
月
五
日
以
來
。。高
麗 

南
部
因
雨
水
過
多
。。致
河
川
汜
濫
。，鐵
道
不
通 

。。三
浪
川
附
近
患
水
最
甚
。。據
現
目
所
知
一
。人 

民
遭
水
溺
斃
者
十
九
名
、"
負
傷
者
七
名
。。失
踪 

者
十
餘
名
。。民
房
倒
塌
者
及
被
水
冲
去
者
約
百 

零
二
間
。。受
水
浸
淹
之
房
屋
約
四
千
六
百
間
。。 

•
經濟大會最近情形

▲
暫
停
討
論
安
定
幣
價

倫
敦
三
日
電
。
美
雖
拒
絕
與
法
比
荷
。瑞
士
。

爲
懷
之
本
會
館
能
出
此
乎
。 

L

未
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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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 

， 

0

中、倭、代表於昨二日晚 

。。在大連會商。。888̂

• 
等
國 之
要
求
。不
允
與
彼
數
國
合
作
。。安 定
美 

幣
價
格
。。以
便
維
持
金
本
位
：
但
世
界
經
濟
大 

會
並
不
因
是
解
散"
。該
大
會
仍
繼
續
進
行
討
論 

各
種
經
濟
大
問
題"
。法
國
代
表
於
前
兩
日
雖
曾 

聲
言
。。如
美
英
兩
國
不
允
穩
定
幣
價
。
則
法
國 

， 
代
表
將
退
出
經
濟
大
會
。一 但
以
是
日
情
形
言
。 

法
國
已
就
範
一
因
其
代
表
仍
出
席
經
濟
大
會
。。 

惟
暫
時
已
停
止
穩
定
幣
價
問
題
矣
。

■
紐西蘭將重徵倭貨入 

稅 

▲
又
增
一
英
屬
土
排
斥
倭
貨 

紐
西
蘭
首
都
厄
蘭
城
三
日
電
；
英
人
製
造
家
代 

表
是
日
向
本
京
國
會
下
議
院
關
稅
委
員
會
陳
述 

云
。。倭
國
製
造
品
運
銷
於
紐
西
蘭
島
者
日
見
增 

多
。、荀
不
設
法
禁
阻
其
入
口 
則
國
內
羊
毛
織 

工
業
將
遭
破
滅
。、故
倭
貨
入
口
稅
有
提
高
之
必 

要
云
。。該
關
稅
委
員
會
中
人
聞
其
言
頗
爲
動
容

合
作
、。

退問題。。至三日仍續開

現
任
國
聯
行
政
院
之
中
國
代
表
顧
維
鈞♦
曾
請 

盟
會
派
專
家
委
員
丁
名
至
中
國 
。以
備
與
其
他 

專
家
合
作
。。據
盟
會
中
人
意
見
。
此
專
家
委
員 

若
被
派
至
中
國 

C

實
際
上
將
爲
盟
會
之
駐
華
「 

大
使
」。

盟
會
所
擬
整
理
中
國
庶
務
之
計
劃
內
容
包
含 

61
廣 
。所
有
教
育
。衞
生
。公
家
建
築
業 
交
通 

農
業
暨
普
通
行
政
法
，。均
在
其
內
云
。。

會。獸方主張。軍事上要 

留少數駐於密雲、濼東、 

-帶以監視。。華方大爲 

反對;至於僞軍問題。c

改編爲保安隊；已雙方 

同意？惟人數方面；華 

方主張留五千。。漢奸李 一•德政府與羅馬教皇訂約 

一
意
國
教
皇
城
三
日
電
。，是
日
德
京
內
閣
副
總
理 

披
彭
氏
、
在
本
處
已
與
天
主
教
皇
之
外
交
部
總 

長(
訊
大
主
教
巴
些
利
氏
〕妥
訂
契
約
。:
此
契
約 

一
成
立
後
二
德
政
府
與
教
皇
間
關
於
宗
教
事
務 

可
以
互
相
諒
解
，
此
約
定
明
日
調
印
公: 

一•倭兇圖刺蘇俄商務委員 

東
京
三
日
電
。
是
日
有
不
知
姓
名Z
倭
兄
徒
一 

名
：
以
巨
劍
讎
入
駐
本
京
蘇
俄
政
府
商
務
委
員 

署
，
該
署
有
守
玻
璃
窗
及
停
椅
均
遭
此
劍
破
壞
一 

。
但
蘇
俄
商
務
委
員
之
身
体
則
未
受
損
害
，，大 

約
兇
徒
欲
刺
殺
蘇
俄
商
務
委
員

C

幸
未
中
的
也
一

際春要求改編後。。駐於

澡東路附近，惟華方主 

張調往糜西；

0

馮玉祥代表抵北京，。力 

勸宋哲元囘察省任主席

@
旅館招人投充

啟者本堂樓下之旅館本年六月滿批 

一賃主自願退囘本堂另行投充凡各傢 

私俱齊裝修雅潔準期七月九號下午 

一点鐘在本堂投充樓租傢私特別價 

廉如有親朋欲營斯業者請依期到來 

取閱章程落閹爲盼特此佈聞
轄馬金紫總堂啓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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